
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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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稿單位：行政庭長 

     連絡人：黃庭長齡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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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10 年度金訴字第 85 號詐欺等案件 

澄清新聞稿 

    有關媒體對於本院 110 年度金訴字第 85 號詐欺等案件判決部分

報導有誤之澄清新聞說明如下： 

一、有關媒體報導「被告於審理階段始改稱求職而獲採信」等語，應屬有

誤，實際上車手被告遭查獲時，即已表明自己是擔任公司財務人員，

係因求職受騙始從事本案工作： 

（一） 本案五名車手被告從遭查獲起至本院審理終結止，均一再供稱

係因應徵公司財務人員，而有取款行為，並非車手。 

（二） 五名車手被告為證明自身清白，尚有下列行為並提出下列證據： 

1. 積極配合警方找出其他上、下線之收款取款人員，且清楚交

代資金來源。 

2. 提供手機內留存當初應徵之廣告包含公司名稱﹑統編、月薪、

休假方式等項目及每日文字通訊內容均已包含上下班線上打

卡﹑出差費用之報支及預支薪資方式等資訊。 

3. 其中一名被告甚至要求主管提供公司統編及電話，該電話撥

打後亦出現傳真電話之聲響，尚提供本身有數萬元保險金之

帳戶給公司使用，足見其業已求證並信任其所應徵之公司為

合法登記之公司而非詐欺集團。 

（三） 本案遭起訴之車手被告均屬涉世未深且無前科之人，信賴其等

所見之廣告及工作之對話內容，且已盡基本之查證義務，足見辯

解應屬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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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案之詐欺集團尚有其餘車手均經其他各地檢察署檢察官認為

同是遭求職詐騙而為不起訴處分。並無報導所稱「審理階段始改

稱求職而獲採信之情形」。 

二、 有關媒體報導「因未查獲詐欺集團首腦而判決被告等人無罪」等語，與

事實不符。本件係因車手被告五人所提出的辯解，與客觀證據相符，致

本院對於該五人是否屬於詐欺集團成員，仍有合理的懷疑，才判決無

罪，並非媒體所稱未查獲詐欺集團首腦而判決無罪。 

三、 有關媒體報導「扣案之犯罪所得將發還被告」等語，應屬錯誤。本院判

決已明確認定應沒收之標的、範圍，及48位被害人遭詐騙的金額，並於

判決末段建議執行機關於沒收後，應參照被害人向本院表達之意見，將

款項分別發還予「被害人」。僅有未查獲被害人之金錢始未諭知沒收。 

四、 有關媒體報導「詐騙集團 15 人竟全無罪」等語，其中江姓男子等八位

被告係經檢察官以幫助詐欺及洗錢罪嫌提起公訴。本院判決認定上開

被告均提出充分證據，足以證明其等為在中國合法經營公司之台商，匯

款目的是將在中國之營業所得或合法買賣交易之貨款匯回國內，並非

詐欺集團或洗錢集團成員，故上開報導顯有誤會。 

五、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尚未讓法官心證達到「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基

於「無罪推定原則」及「罪疑惟輕原則」，於檢察官未進一步充分舉證

情形下，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全案仍可上訴。 

 


